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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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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及覆議規費收費辦法」業經本

府於115年3月27日府法制字第1150422937A號令修正發
布，請查照。

依據地方制度法第27條第3項規定辦理。
檢附「臺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及覆議規費收費辦法」修

正發布令、總說明、條文對照表及修正條文各1份。

正本：臺南市議會

副本：臺南市政府法制處(含附件)、臺南市政府交通局(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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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3月27日
發文字號：府法制字第1150422937A號

附件：

修正 「 臺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及農述是

檔 號：

保存年限：

附修正 「 臺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及農議規費收費辨法」



臺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及覆議規費收費辦法 
修正草案總說明 

臺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及覆議規費收費辦法(下稱本辦法)於一百年六月

十四日訂定發布，迄今歷經一次修正。因應臺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更

名為臺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及覆議作業辦法修正「覆

議委員會」為「覆議會」，及基於使用者付費原則，刪除司(軍)法囑託案件免

徵規費之規定，爰擬具本辦法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增訂主管機關。(修正條文第二條) 

二、刪除司（軍）法機關純屬刑事案件免徵規費之條款。(修正條文第四條) 

三、增訂授權主管機關另定書表格式。（修正條文第八條） 

四、修正施行日期。(修正條文第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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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及覆議規費收費辦法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為規範本市處

理車輛行車事故之鑑

定及覆議，以收取行

政規費，並依規費法

第十條第一項規定，

訂定本辦法。

第一條 本辦法依規費

法第十條第一項規定

訂定之。

增訂規範目的。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

機關為本府交通局。 

一、本條新增。

二、增訂主管機關。

第三條 車輛行車事故

鑑定案件，由臺南市

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

（以下簡稱鑑定會）

辦理。

前項鑑定案件之覆

議，由臺南市車輛行

車事故鑑定覆議會

（以下簡稱覆議會）

辦理。

第二條 臺南市（以下

簡稱本市）車輛行車

事故鑑定案件，由臺

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

定委員會（以下簡稱

鑑定會）辦理。

本市車輛行車事故

鑑定案件之覆議，由

臺南市車輛行車事故

鑑定覆議委員會（以

下簡稱覆議會）辦

理。

一、條次變更並酌修文

字。 

二、配合臺南市車輛行

車事故鑑定委員會

於一百十年一月一

日起更名為臺南市

車輛行車事故鑑定

會，爰修正第一項

文字。 

三、配合車輛行車事故

鑑定及覆議作業辦

法之規定，修正

「覆議委員會」為

「覆議會」，爰修正

第二項文字。 

第四條 車輛行車事故

鑑定案件及覆議案件

應隨案繳納行政規

費；其繳費義務人如

下：

一、提出申請之車輛

行車事故當事人

或其繼承人、法

第三條 車輛行車事故

鑑定案件及覆議案件

之鑑定，應繳納鑑定

規費；其繳費義務人

如下：

一、申請鑑定或覆議

之車輛行車事故

當事人或其繼承

一、條次變更，並因應

行政作業執行需

求，第一項修正為

應隨案繳納。 

二、為維護社會公平正

義與社會資源有效

運用，並參考中央

機關及其他直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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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代理人、車輛

所有人。

二、現場處理機關移

送者，為移送機

關 或 前 款 義 務

人。 

三、司（軍）法機關

囑託者，為囑託

機關或第一款義

務人。 

人 或 法 定 代 理

人 、 車 輛 所 有

人。

二、現場處理機關移

送者，為移送機

關 或 前 款 義 務

人。 

三、司（軍）法機關

囑託者，為囑託

機關或第一款義

務人。

前項第三款情形，

經司（軍）法機關函

知純屬刑事案件者，

免徵規費。

之立法例，且基於

使用者付費原則，

爰將第二項刪除。 

第五條 前條第一款之

人申請鑑定或覆議

者，應繕具申請表並

檢附身分證、駕駛執

照或行車執照影本及

郵政匯票，郵寄或親

自向鑑定會或覆議會

提出。

前條第二款或第三

款之機關申請鑑定或

覆議者，應檢附郵政

匯票函向鑑定會或覆

議會提出。

前二項資料有欠缺

者，鑑定會或覆議會

應通知繳費義務人於

文到十日內完成補

正；屆期未完成補正

者，得不予受理。

第四條 依前條第一項

第一款申請鑑定或覆

議者，應填具申請表

並檢附身分證、駕駛

執照或行車執照影本

及郵政匯票，郵寄或

親自至鑑定會或覆議

會辦理。

依前條第一項第二

款移送或第三款囑託

鑑定者，應檢附郵政

匯票，函送鑑定會或

覆議會辦理。

前二項資料如有不

足，鑑定會或覆議會

應通知繳費義務人於

十日內補正。

條次變更並酌修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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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鑑定或覆議之

規費以案計算，鑑定

案件每案收費新臺幣

三千元；覆議案件每

案收費新臺幣二千

元。

第五條 鑑定規費以案

計算，鑑定案件每案

收費新臺幣三千元，

覆議案件每案收費新

臺幣二千元。

條次變更並酌修文字。

第七條 依本辦法收取

之規費，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應無息退

還：

一、依車輛行車事故

鑑定及覆議作業

辦法第三條但書

規定不予受理鑑

定案件。

二、調查跡證資料欠

缺，對肇事原因

無法獲得結論而

不 予 鑑 定 或 覆

議。但作成分析

意見者，不在此

限。 

三、誤繳或溢繳規

費。 

第六條 鑑定會、覆議

會收取之規費，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應予

無息退費：

一、依車輛行車事故

鑑定及覆議作業

辦法第三條第一

項規定不予受理

鑑定案件。

二、調查跡證資料欠

缺，對肇事原因

無法獲得結論而

不 予 鑑 定 或 覆

議。但作成分析

意見者，不在此

限。 

三、誤繳或溢繳規

費。 

一、條次變更並酌修文

字。

二、第一款法規引用有

誤，併同修正。

第七條 依本辦法收取

之規費應依規定解繳

市庫。

一、本條刪除。

二、規費收入除另有規

定外，應繳市庫本

屬當然，爰參照本

市其他收費標準或

辦法之體例刪除本

條規定。

第八條 本辦法所需書

表格式，由主管機關

另定之。 

一、本條新增。

二、增訂授權由主管機

關另定所需書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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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之規定。

第九條 本辦法自發布

日施行。

第八條 本辦法自中華

民國一百零一年一月

一日施行。

條次變更並修正施行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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